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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标准适用于事故机动车的鉴定及价值评估。包括乘用车、载客汽车、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等。 

本标准意在规范事故机动车辆贬值的评估行为，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坚持公平公正的评估原则，

保证道路交通安全和司法公正，维护事故双方的合法权益。 

本文件由天津市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市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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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机动车贬损价值评估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事故机动车鉴定及价值评估的术语和定义、鉴定评估程序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事故机动车的鉴定及价值评估。包括乘用车、载客汽车、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

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鼓

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要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GB 7258-2012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30323-2013 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3. 名词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动车 

由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包括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挂车。 

3.2 机动车鉴定及价值评估 

根据鉴定评估目的，对机动车进行技术状况鉴定，确定某一时点价值的过程。 

3.3 事故机动车 

经过碰撞、水淹、火灾、维修不当、使用不当等非自然损耗因素造成损伤事故的机动车。 

3.4 事故机动车鉴定及价值评估 

根据鉴定评估目的，对事故机动车进行技术状况鉴定，确定某一时点价值的过程。 

3.5 事故机动车贬损价值 

机动车在事故发生之前的价值与事故发生之后价值的差额（即贬值损失）。 

4 鉴定评估要求 

4.1 鉴定评估机构 

鉴定评估机构应为按照 2016 年 12 月 1 日实施的《资产评估法》要求设立的独立第三方机动车鉴定评估

机构。 

4.2鉴定评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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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中级或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和注册证书,持有汽车碰撞估损领域汽车估损师资格证

书和注册证书。 

5 事故机动车鉴定评估程序 

 

5.1接受委托  

了解委托方及其车辆的基本情况，明确委托方要求，主要包括委托方要求的鉴定评估目的、鉴定评估基

准日、期望完成的时间等。 

5.2签订委托（协议）书   

根据委托要求签订《鉴定评估委托（协议）书》。 

5.3鉴定车辆技术状况  

 

受理鉴定评估委托 

签订委托协议 

鉴定车辆技术状况 

评估价值 

出具鉴定评估

报告书 

归档 

资料审查 

退返委托 

判定事故

车 

不符合鉴定评估条件 
补充材料后符合

鉴定评估条件 

确定综合调整系数和

事故车辆贬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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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车身、发动机舱、驾驶舱、启动、路试、底盘等项目顺序检查车辆技术状况。参照附录填写《车辆

技术状况检查记录表》 

5.4判定事故机动车  

参照下图所示车体部位，按照表 1 要求检查车辆外观，判别机动车是否发生过碰撞、火烧，水淹等事

故，确定车体结构是否完好无损或者有事故修复痕迹；根据检查结果判别是否为事故机动车。符合表 1 中任

何一项检查项目所对应的缺陷，无论修复与否，可视为事故机动车（详见表 1）。 

 

 

 

注：参照 GB/T 30323-2013 5.6 款，并增加部分事故部位 

 

表 1  判定事故机动车对照表 

序号 事故部位 事故描述 

1 ABC 柱 变形、更换、焊接 

2 纵梁 变形、更换、焊接 

3 减振器座 变形、更换、焊接 

4 车身后翼子板 受损而进行切割、焊接等钣金加工 

5 车顶 受损而进行切割焊接等钣金加工 

6 发动机 事故原因更换包括汽缸体等部件 

7 安全气囊 因撞击而爆炸 

8 水淹 水淹导致积水进入车舱 

9 火灾 自燃、撞击燃烧和其他原因引起的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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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确定综合调整系数 

根据检查结果按表 2 确定车辆技术状况的等级（详见表 2）。 

表 2   车辆技术状况等级对照表 

序号 技术状况等级 本次事故前状况 本次事故后状况 

1 好 无碰撞，各系统状况好 / 

2 较好 无明显碰撞，各系统状况较好 事故部位修复较好，各系统状况较好 

3 一般 局部有修复痕迹，各系统状况一般 事故部位修复较好，各系统状况一般 

4 较差 有碰撞修复痕迹，各系统状况较差 事故部位修复一般，各系统状况较差 

5 差 碰撞修复痕迹明显，各系统状况差 事故部位修复较差，各系统状况差 

 

综合调整系数应考虑车辆技术状况、维护保养、保值率、制造质量和使用性质等因素（详见表 3）。 

表 3   综合调整系数 α对照表 

序号 影响因素 等级 调整系数 权重（%） 

1 技术状况 

好 0.9≤α≤1.0 

30 

较好 0.8≤α≤0.9 

一般 0.6≤α≤0.8 

较差 0.4≤α≤0.6 

差 α≤0.4 

2 维护保养 

好 0.9≤α≤1.0 

25 

较好 0.8≤α≤0.9 

一般 0.6≤α≤0.8 

较差 0.4≤α≤0.6 

差 α≤0.4 

3 保值率 

高 0.9≤α≤1.0 

20 

较高 0.8≤α≤0.9 

一般 0.7≤α≤0.8 

较低 0.5≤α≤0.7 

低 α≤0.5 

4 制造质量 

进口名牌 0.95≤α≤1.0 

15 国产名牌 0.9≤α≤0.95 

非国产名牌 0.7≤α≤0.9 

5 使用性质 非营运（私用） 0.9≤α≤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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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运（公务） 0.8≤α≤0.9 

营运 0.5≤α≤0.80 

 

5.6确定事故机动车贬损率   

事故机动车价值贬损是指机动车发生事故并修复后，相对于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减去实体、功能及经

济等陈旧性贬值后的价值贬损（即贬值损失）；贬损率β的确定，是根据表 4“事故车辆贬损率β对照

表”，结合事故机动车的修复情况及对车辆的实用性能和驾驶安全的影响，确定事故机动车的贬损率；并对

其采用重置成本法和现行市价法估算的机动车在事故发生之前的价值进行修正。 

参照《公安部关于修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确定机动车事故等级分为特大事故(A

级)、重大事故(B 级)、一般事故(C 级)、轻微事故(D 级)四个级别（详见表 4）。 

表 4   事故车辆贬损率β 对照表 

序号 事故车辆等级 事故车辆判断标准 对车辆安全驾驶的影响 贬损率 β   

1 
特大事故 

(A 级) 

事故车辆结构性部件及

主要部件损伤或事故车

辆直接损失 6 万元以

上。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对车辆的

实用性能和驾驶安全有严重影

响。 

β≥50% 

2 
重大事故 

(B 级) 

事故车辆结构性部件或

主要部件损伤或事故车

辆直接损失 3 万元以上

不足 6 万元。 

存在安全隐患，对车辆的实用

性能和驾驶安全有较严重影

响。 

25%≤β≤50% 

3 
一般事故        

(C 级) 

事故车辆非结构性部件

损伤或事故车辆直接损

失不足 3 万元。 

事故车辆结构虽未发生破坏，

但非结构性部件钣金修复、漆

饰涂装与原厂件存有差异、尤

其电器电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对车辆的实用性能有一定

影响。 

5%≤β≤25% 

4 
轻微事故 

(D 级) 

事故车辆覆盖件损伤或

车辆剐蹭事故或事故车

辆直接损失不足 1000

元。 

对车辆整体结构及安全驾驶无

明显影响，面漆喷涂处理后，

其附着力、色差及光洁度原厂

面漆存有差异，对车辆外观的

有一定的影响。 

β≤5% 

6  确定事故机动车贬损价值  

6.1 确定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的价值  

应采用重置成本法和现行市价法相结合的评估思路，对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的价值进行鉴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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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重置成本法   

是指在评估基准日按照相同车型市场现行价格重新购置一辆全新状态的评估对象（即被评估车辆），用

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评估对象的实体性、功能性和经济性陈旧贬值后的差额，以其作为评估对象现时价值一

种评估方法；贬值因素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基本公式为： 

评估对象价值=重置成本全价－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或评估对象价值=重置成本全价×

综合成新率（即 P = RC×γ）。 

综合成新率： 

γ=（1－ Ta/ Tp）×σ×100% 

式中：P——表示为评估对象价值； 

RC——表示为重置成本全价，即包含购车一次性应缴纳的税费总和； 

γ——表示为综合成新率；  

Ta——表示为已使用年限； 

Tp ——表示为规定使用年限； 

σ——表示为综合调整系数。 

当无法取得一定数量的与评估对象相同或类似的可比实例（即参照物）时，可仅选用重置成本法对评估

对象的价值进行评估。 

6.1.2 现行市价法   

是指通过市场调查，选取一定数量的与评估对象相同或类似，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车辆作为可比实例

（即参照物），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各种因素的差异程度，对可比实例现行市价进行修正，计算

出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基本公式为： 

评估对象价值=可比实例现行市价×差异调整系数（即 P= Po×∑K）。 

式中：P——表示为评估对象价值； 

Po——表示为可比实例车辆（参照物）现行市价； 

∑K——表示为可比实例与评估对象比较分析后，各项差异调整系数的总和。 

6.1.3确定评估对象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的价值   

重置成本与现行市价法是从不同角度对评估车辆价值进行评估，达到互相印证的目的，进而使评估结果

更加客观合理；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或加权算术平均法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计算，确定评估对象未发生事故

之前机动车的价值。 

6.2 确定评估对象发生事故之后机动车的价值  

机动车发生事故后的鉴定评估是根据事故对机动车的损伤程度，确定机动的车事故等级，在确定评估对

象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价值的基础上，依据表 4 的数据确定事故机动车的贬损率，并计算出评估对象发生

事故之后机动车的价值。 

发生事故之后机动车价值评估的基本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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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事故之后机动车的价值=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价值×（1-事故机动车的贬损率），即 PB = P×（1-

β） 

式中：PB——表示为发生事故之后机动车的价值； 

P——表示为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的价值； 

β——表示为事故机动车的贬损率。 

6.3 确定发生事故之后机动车的贬损价值  

机动车发生事故之后的贬损价值是指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的价值减去发生事故之后机动车的价值（即

事故机动车的贬损价值）；发生事故之后机动车贬损价值的基本公式为： 

B = P - PB 或 B = P×β 

式中：B——表示为事故机动车的贬损价值； 

P——未发生事故之前机动车的价值；  

PB——表示为发生事故之后机动车的价值； 

β——表示为事故机动车的贬损率。 

7  出具鉴定评估报告书  

评估人员根据鉴定评估目的，遵循鉴定评估的原则，按照鉴定评估的程序，运用科学的鉴定评估方法，

按照天津市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津评协（2016 第 01 号）”文件要求，出具《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

书》。 

8 报告归档  

将鉴定评估报告书、附件和工作底稿独立汇编成册，存档备查。档案保存期限按照《资产评估法》相关

规定执行。 

9  本标准自团体标准颁布之日起试行。 

10  本标准由天津市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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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车辆技术状况检查记录表 

车

辆

基

本

信

息 

厂牌型号   牌照号码   

发动机号   VIN 码   

初次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表征里程 公里 

品牌名称   车身颜色   

年检证明 □有（至   年   月） □无 交强险 □有（至   年   月） □无 

使用性质 □营运车  □非营运车  □其他 

其他法定凭

证、证明 
□机动车号牌   □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登记证书  □保险单   □其它 

车主名称/姓名   
企业法人证书代码/身份

证号码 
  

主

要

配

置 

燃料标号   排量   缸数   

发动机功率   排放标准   变速器形式   

气囊   驱动方式   ABS □有  □无 

其他配置   

□是  □否 损伤位置及损伤状况 

判

定

事

故

车 

事故等级： □

A 级□B 级□C

级□D 级 

 

鉴定项目 缺陷描述 

车身检查   

鉴定评估人：                                鉴定评估单位：（盖章）                  

鉴定评估日期：       年   月   月   日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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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技术状况检查记录表 

车

辆

技

术

状

况

鉴

定 

发动机检查   

车内检查   

启动检查   

路试检查   

底盘检查   

鉴定结果 （等

级） 
□ 好  □ 较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鉴定评估人：                                鉴定评估单位：（盖章）                  

鉴定评估日期：       年   月   月   日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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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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